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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县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经济建设类第TA0081号提案办理情况的

答 复



田振云委员：
您提出《关于集中清理存量占地问题》的提案收悉，现答复 如 下 ：
一、关于“加强与国家、省市国土执法部门沟通，争取实事 求是变更图斑”的建议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按照实地现状认定地类规范 国土调查成果应用的通知》要求，国土调查要按照统一调查标准， 依据调查时点国土利用现状认定地类。凡是发现国土调查成果与 实地国土利用现状不一致的，均应及时通过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更 新或纠正调查成果，确保调查地类与实地现状保持一致。
二、关于“明确村集体占用集体非耕地实施产业和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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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地程序”的建议
目前村集体占用集体非耕地实施产业和公益事业的一般程 序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用于农产品加工流通、农村休闲观光旅 游、电子商务等混合融合的产业用地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用地，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就地消费等环节，土地用 途可确定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等的用地可以以 村集体为主体，办理集体占地手续，不需要履行征地程序。二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 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可以依据《土地管理法》第 六十条规定使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三是单位或者个人可以通 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渠道，以出让、出租等方式使用集 体建设用地。
2020年新《土地法》实施后，我县以此为契机，在国家还 没有出台实施细则的情况下，通过学习相关试点市县的经验，先 行先试，积极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共办理成交 32宗，面积276.8亩，其中工业22宗189.94亩，商业10宗53.57 亩。但目前按上级政策要求，入市工作暂停，待新的入市政策实 施后方可继续办理。
围绕我县经济发展，多渠道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面积， 为确保我县各类项目审批占用耕地需求，今年开始我局已从四个










方面着手补充占补平衡耕地指标库， 一是通过将低效园地整治为 耕地，纳入耕地占补平衡耕地指标库，因大部分低效园地属退耕 还林范围，我县低效园地面积只申报了162亩，已上报到省厅等 待省厅批复；二是从易地购买补充耕地指标来补充我县占补平衡 耕地指标库，今年以来，我县易地购买补充耕地指标323.5155 亩，购买产能540718.75公斤，费用共计9447.994万元，目前 我们仍然向省厅上报下一步的购买计划，确保我县重点项目的用 地需求；三是开展土地开发工作，通过将荒山开发为耕地，来补 充我县耕地指标库，目前我县通过询比采购已确立项目实施合作 单位，土地开发工作正在开展中；四是采取增减挂的方式，充分 利用原有废弃地的建设用地进行复垦，新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来 保证重点项目的用地审批。目前已复垦建设用地400亩。可满足 占用400亩耕地项目的需求。
通过以上四种方式来保障我县新增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 需求，确保了我县各项建设用地的审批。
[bookmark: _GoBack]截至目前，我县耕地占补平衡库存补充耕地指标899.38亩 (其中冻结指标275.43亩),产能380260公斤。
2024年前半年，我县共审批项目14个，占用耕地509.75 亩。项目审批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面积509.75亩。
最后，感谢委员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为我们的工作指明具









体方向、提出可行办法。我们将切实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为乡村 振兴保驾护航。
专此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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